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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北京新华执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于 2019

年12月10日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全资子公司新华泰康投资控股

（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泰康”）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新华执信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执信”)51%的股权。北京联合执信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执信”）以成交价格 1,780.41 万元竞得该项目。2020

年 3 月 2 日，新华泰康与联合执信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确定转让金额为人

民币 1,780.41 万元，2020 年 3 月 6 日,新华执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020 年 3

月 13 日，新华泰康已收到受让方联合执信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转入的股权转

让款，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全部完成。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挂牌出售全资子公司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

京新华执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新华执信

51%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8月 31日、2019年 12月 5日公司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1）、《关于拟挂牌转

让北京新华执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3）、《关

于挂牌转让北京新华执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50）。 

2019年 12月 10 日，“北京新华执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在山东

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止 2020 年 1 月 20 日挂牌期满，共产生一家符合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条件

的意向受让方。根据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和本次挂牌交易设定的条件，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北京联合执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交易价格为

1,780.41 万元。2020年 3月 2日，新华泰康与联合执信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确定转让金额为人民币 1,780.41 万元，2020 年 3 月 6 日,新华执信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2020年 3月 13日，新华泰康已收到受让方联合执信通过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转入的股权转让款，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全部完成。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已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 北京联合执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六区 16号楼 10层(园区)   

3、法定代表人：朱勇平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营业期限：2001-10-29 至 2021-10-28 

7、经营范围：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4 月 09 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中介除外);其他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

销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计算机软件(电子出版物除外)、医疗器械 I类、II

类。(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联合执信总资产为 649,383,225.13 元，所有者权

益为 534,094,737.24 元。2019 年度，联合执信实现营业收入 519,926,158.78

元，净利润 112,337,359.06 元。 

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新华泰康与联合执信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联合执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第 1条  产权转让标的 

转让方将持有的北京新华执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51%股权有偿转让给受让

方。 

第 2条  产权转让价格 

转让方将上述产权以人民币 17,804,100 元有偿转让给受让方。 

第 3条 产权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经资产评估确认，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后，因

只征集到一家受让方，转让方决定以协议转让方式实施转让。 

第 4条 产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产权转让价格，采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转让给受

让方。 

双方约定，受让方应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产权转让价款汇

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在银行开立的交易资金结算专户，项目保证金 500 万元抵扣

交易价款。转让方应在本合同签署日向受让方提供加盖转让方公章的《产权交易

价款划转通知》。在标的企业办理完成本次产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工商核准

日期为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提交双方共同盖章

的《产权交易价款划转通知》。如受让方未按期提交《产权交易价款划转通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权自行将产权转让价款支付给转让方。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上述资产出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的情况；资产出售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14日 


